
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 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于加

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，作为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调整回购股份有关事项进行核

查并发表如下意见： 

本次明确公司回购股份的用途是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，是公司出

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，并进一步结合公司近期股价表现，完善长效激励机

制，调动公司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等实际情况所出的审慎决定。公司经

营情况、财务状况良好，以自有资金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回购不会对公

司经营有重大影响。本次调整合理、可行。本次修订程序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关于

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、《关于认真学习贯彻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的决定〉的通知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

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次调整回购股份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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